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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进一步支持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鼓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制定目的】为促进美丽滨城建设，进一步优化东疆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东疆”）区域及产业发展环境，加快集聚国内外高端要素资源，聚焦产业发展，建设创新发展新高地，实现东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结合东疆区域发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制定原则】本办法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1.协同性原则。注重主导产业和新产业、新业态协同推进，形成“百花齐放”的产业发展态势；既关注企业数量，更关注企业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既注重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注重综合配套环境的同步提升，鼓励企业及人才在区内经营发展，遵循“港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打造更加优良的区域营商环境。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18]2.创新性原则。牢牢坚持创新驱动理念，结合东疆功能和产业发展特点，全面梳理、整合、创新产业促进政策，构建适应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五大中心”建设需求的政策支撑体系。
3.系统性原则。着眼产业发展趋势，瞄准产业高端链条和环节，坚持发挥政策、制度创新带动功能创新进而促进产业聚集的作用，遵循依法合规、公平有序的原则，构建产业促进政策体系。
第三条【适用范围】本办法支持符合滨海新区产业空间布局指引和发展规划的相关企业以及机构，适用于在东疆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和相关机构（同时也适用于虽未在东疆生产经营但对区域发展有实际带动作用的市场主体和相关机构）。

第二章 支持产业集聚

第四条【租赁业】为打造世界一流租赁聚集区，助力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鼓励从事飞机、船舶海工、设备等租赁企业聚集，逐步扩大租赁业务经营规模及创新发展；鼓励租赁企业开展出口租赁、离岸租赁业务；全力提升租赁业营商环境服务水平，打造国际一流租赁生态环境。
第五条【商贸业】加快建设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加大对冷链、汽车、跨境电子商务、大宗商品贸易、海外工程出口等领域支持力度，不断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创新延伸贸易产业链条，鼓励集采购、物流、结算、贸易等为一体的全方位口岸经济提升。
第六条【航运及物流业】以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为指引，深化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加快船舶管理、航运融资、海事司法、航运人才等高端要素聚集，支持航运服务企业落户；鼓励国际船舶以“中国东疆”为船籍港注册登记；围绕国家级物流示范园区建设，带动区域物流业聚集和高质量发展；支持物流业向融合化、数字化、平台化转型，吸引网络货运、无船承运等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开展互联网货运的企业集聚；夯实东疆数字货运业发展优势，大力拓展数字货运产业生态链，加快东疆数字货运主题园区建设，打造智慧物流生态体系。
第七条【科技服务业】面向东疆产业发展方向，开放东疆港口配套科技创新升级合作场景，支持智慧供应链、汽车科技、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研究与开发，实现科技赋能；发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提升科技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第八条【新金融产业】支持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发展，大力引进持牌金融机构，促进商业保理等地方金融组织与基金等投资类企业聚集；深化区域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打造良好产业环境，支持优质金融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支持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拓展保单融资、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业务。
第九条【制造业】聚焦发展海洋科技、智能制造、轻型航空等制造业领域，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先进制造产业生态。支持依托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的保税研发设计、保税检测维修、保税小批量试制、保税再制造等业态集聚发展；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支持工业级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新型航空器整机及关键零部件研发设计、测试验证、生产制造、运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业态发展；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含绿色智能船舶）及关键系统设备、海水淡化、海洋新能源、海洋监测探测装备制造，延伸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及功能材料精深加工；鼓励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生产过程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支持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研发应用，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等新模式。
第十条【文旅业】依托海洋岸滩、邮轮母港等特色资源，创新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支持发展滨海休闲旅游、邮轮旅游、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支持水上运动产业；鼓励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影视制作、短剧与微短剧创作、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数字内容创作、游戏开发、体育赛事运营等新业态发展；支持国际邮轮公司区域总部、运营中心、船舶供应及维修服务企业集聚；深化文商旅体融合，丰富高品质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提升区域文旅品牌影响力，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
第十一条【其他支持产业】除上述产业外，本办法还支持其他符合东疆发展定位及区域承载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第三章 促进要素集聚

第十二条【高端人才要素集聚】引育支撑产业发展的核心人才力量。鼓励产业中高端人才及行业领军人才在东疆聚集发展，支持企业对高端紧缺人才进行精准引进、系统培养与有效使用。完善东疆人才发展生态，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人才高地。
第十三条【金融资本要素聚集】吸引多元化金融资本汇聚东疆。鼓励持牌法人金融机构及其专业子公司、一级分支机构等资本运营主体落地发展，鼓励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机构聚集。支持企业通过境内外上市、发债等多渠道融资，提升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和能级。
第十四条【科技创新要素聚集】汇聚高水平科技创新资源。大力引进和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高成长创新企业、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及各级孵化载体。支持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及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第十五条【数据要素创新聚集】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鼓励数据要素市场运营机构、数据商、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在东疆聚集发展，深化数据在产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场景落地，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价值释放，培育区域新质生产力增长极。
第十六条【土地要素高效供给】创新土地资源配置与管理机制，保障产业发展空间需求。加强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产出效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空间承载保障。
第十七条【专业服务要素聚集】吸引聚集高能级专业服务机构与平台。鼓励会计、法律、咨询、评估、人力资源、行业协会等专业服务机构落地，提升其服务能级和行业影响力，为总部型企业、创新主体等提供全方位专业支撑，优化要素配置和产业生态。
第十八条【区位优势赋能要素聚集】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先行先试优势，鼓励制度创新、规则对接和功能突破。为发展保税维修、保税研发、期货保税交割、国际中转集拼、分类监管等创新业态提供核心规则支撑，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政策执行】为便于支持政策的执行，在本办法出台后，另行制定具体支持措施。企业依据本办法所获得的政策奖励应依法纳税。
第二十条【实施时间】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进一步支持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鼓励办法（修订稿）》同时废止。本办法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解释权】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属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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